
古代基督教歷史與文化（9）

帝國的迫害與基督教的勝出？
鄭仰恩
[一] 所謂的「羅馬和平」(Pax Romana)：

1. 一般而言，羅馬帝國統治者以地中海為中心制訂了「羅馬世界」，範圍向西直到大西洋、北到萊茵河及多瑙河、東至幼發拉底河、南到撒哈拉沙漠。為了維持和平，羅馬沿著上述防線邊緣派駐了25個到30個不等的軍團（legion，每個軍團人數為六千人左右），總數約在15至18萬左右，另外再加上由沒有羅馬公民權的行省民眾志願兵組成的志願部隊（總數約略少於正規的軍團兵，志願兵在結束25年服役後可獲得公民權），所以正規和輔助戰力的總數大約是30萬左右。當然，以如此數目的軍力要維持和平，只能依靠讓部隊能夠快速移動的羅馬大道了。
2. 羅馬帝國的創建者奧古斯都(Caesar Augustus, 63 BCE-14 CE)被當時的作家大大頌讚：他為全世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盛世」和「平安」(peace)，他為全人類帶來了「福音」(good news, euangelion)。

3. 在「帝國」(Empire)陰影下的耶穌運動：
a. 美國麻州大學新約學者侯士黎(Richard A. Horsley)在《耶穌與帝國》(Jesus and the Empire)中指出，當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軍事強權國家，不但以片面限武論(unilateralism)獨佔全球軍事上的主導權和制裁力量，更夾雜著經濟霸權的優勢力量，掌控著全世界不同宗教、族群、文化的人民及其生活。
b. 他指出，這種建立在軍事武力基礎上的政治經濟霸權結構，非常類似耶穌時代的羅馬帝國，是美其名以「羅馬和平」(pax Romana)為表象的專制威權統治。相對的，耶穌所倡導的「基督和平」(pax Christi)則是以愛和分享、慈悲和純潔、醫治和整全為基調的理想境界。
c. 用當代政治神學(political theology)的語言來說，耶穌拒斥了帝國「對權力的控制和支配」，提倡「權力的共享」；他拒斥了帝國「對權力的愛欲」(the love of power)，提倡「愛的力量」(the power of love)。
4. 另一方面，不容否認的，羅馬帝國也提供了基督教傳播信仰的「契機」(kairos)：

a. 「羅馬和平」下的太平盛世時期：條條道路通羅馬；希臘文 + 拉丁文。
b. 羅馬法(Roman law)和羅馬帝國的行政體制：這提供了後來中世紀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的基本架構和體制。
[二] 羅馬帝國對基督教的迫害：
1. 為何羅馬帝國統治者/地方政府/民眾（「暴民」）要迫害基督教？
a. 在「諸神明之和平」（pax deorum，也可謂「國泰民安的信仰」）的宗教文化裡，基督徒堅持敬拜獨一真神，拒絕傳統神明而受到「無神論」的控訴。
b. 被控為秘密宗教，在「主的晚餐」中有食人肉和縱慾狂歡(orgy)的行為。
c. 基督徒拒絕參與敬拜皇帝的禮儀（很可能是Caligula皇帝任內(37-41CE)開始推行），被視為「不愛國」、「政治反抗」。
d. 因為拒絕參與「羅馬祭典」（認為不道德、不人道）而被控以「人類憎恨者」的罪名，成為「代罪羔羊」。
2. 迫害的法律根據：
a. 非法宗教團體法(religio illicita) – 可能曾經由尼祿皇帝或元老院頒佈禁令，但沒有歷史文獻可資證明。
b. 「壓迫」理論：由地方行政官員解釋「基督徒的團體及其行為」為違反「宗教習慣法」(pax deorum)。
c. 以普通犯罪起訴：破壞秩序 –「非法集會」(illicit collegium)。
3. 羅馬帝國迫害基督教大事記：
a. 尼祿(Nero, 54-68)：彼得和保羅？
b. 多米田(Domitian, 81-96)：使徒約翰？
c. 圖拉真(Trajan, 98-117)：伊格那修(Ignatius)；總督小庇里尼(Pliny the Younger)詢問迫害基督徒之正當性的書信。

d. 奧理略(Marcus Aurelius, 161-180)：猶斯丁、坡旅甲、里昂基督徒(177)。

e. Septimius Severus (193-211)：Felicity and Perpetua（北非的迦太基）。

f. 德修(Decius, 249-250)：首次的全面性迫害 – 造成教會的分裂運動(schismatics)。

g. Valerian (253-260)：居普良(Cyprian of Carthage)、Sixtus of Rome。

h. Gallienus (260-268)：曾頒佈容忍法案(Edict of Tolerance – 實質承認？)。

i. 戴克里先(Diocletian, 284-305)：大規模全面迫害 – 引發多納派(Donatists)的抗議及分離運動。

j. Galerius (305-311)：先迫害，後頒佈容忍法案(Act of Toleration, 311)。

k. 君士坦丁(Constantine, 311-337)：米蘭詔令(Edict of Milan, 313)。
（思考君士坦丁皈信基督教的曖昧性及爭議性！）
  [上述大事記主要參照優西比烏(Eusebius)，《教會史》(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Appendix.] 

4. 基督徒對迫害的反應：

a. 殉道(martyrdom)：為信仰盡忠到死。殉道者(martyr)就是「見證者」(marteros)之意。[特土良(Tertullian)的名言：「殉道者的血是教會的種子」。]
b. 變節(apostasy)：有些藉由「脫離教會證明」(libelli) 或「獻祭證明」。

c. 避免招惹麻煩，安靜且堅定等候上帝的旨意。

5. 三種殉道文獻(hagiography)：

a. 行傳(Acts) 
b. 受難故事(Passions) 
c. 傳奇(Legends) 
[Hippolyte Delahaye, The Legends of the Saints,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1.] 
6. 迫害和殉道運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a. 聖徒崇拜(Saint's Day)：殉教代表「天上的新生命」(”rebirth in heaven”)。

b. 遺物崇拜(relic worship)：相信聖徒遺物帶有醫治、轉化的力量。

c. 「功德」(merit)和「功德庫」(treasure)的教義。

[三]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下的擴展：
1. 基督教在最初的幾十年中似乎進展相當快，在大城市中迅速發展。據保羅的說法，他傳揚福音已經從「耶路撒冷一直到以利哩古(Illyria，今天的南斯拉夫)」(羅15.19)，他想要近一步去訪問羅馬(15.24)。

2. 最早將福音傳開的，可能是「希臘化的猶太人」。藉著他們，福音傳到巴勒斯坦之外且進入非猶太人當中(徒8.4f; 11.19f)。他們所傳講的，是一個「不需要遵守猶太律法和接受割禮的福音(law-free Gospel)」。此階段最重要的城市是敘利亞的大城安提阿(Antioch)，門徒也在此開始被稱為「基督徒」(徒11.26)。

3. 這個免於律法、講希臘話的基督教截然不同於先前那講亞蘭話的猶太基督教，它所代表的「普世開放性」事實上也是基督教開始擴展的主要原因。這不只是地理上的拓展，也代表文化情境和思想概念上的轉變。在宣教過程中，希臘化猶太教(Hellenized Judaism)既存的宗教傳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寓意解經法(Philo of Alexandria)、接受猶太教的外邦人(“godfearers”)等都是。

4. 地理上的進展：第一世紀時，基督教已經發展到巴勒斯坦、敘利亞、小亞細亞、塞普魯斯(Cyprus)、希臘、埃及、羅馬等地。至於亞歷山太(埃及)、以利哩古、高盧(Gaul，今法國)、西班牙則尚不確定。

5. 不過在第二世紀末，這些地區已經確定有教會，另外在敘利亞西部、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南義大利、德國也有基督教的蹤跡，特別是北非地區發展更是快速（今日的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利比亞等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二世紀後半葉（第二次猶太人戰爭，The Bar Kokhba Revolt）之後，猶太基督徒已經從巴勒斯坦被逐出。

6. 到了第三世紀末，基督教繼續進展，特別是北非的亞歷山太教會成為具有深厚有影響力的本土化/科普替(Coptic，原住民Copt人)基督教。基督徒也出現在阿拉伯北部。在敘利亞，通過安提阿的巨大影響力，基督教深入亞美尼亞、美索不達米亞、波斯。在小亞細亞，基督徒似乎已經開始發揮政治的影響力。在希臘的巴爾幹半島和多瑙河省份，基督教似乎發展有限，但是在義大利（特別是羅馬）卻相當有進展。
7. 君士坦丁皇帝於313年頒布《米蘭詔令》(Edict of Milan)，帶來戲劇性的改變以及所謂「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的開啟。
[四] 基督教為何以及如何嬴得勝利？

1. 吉朋(Edward Gibbon)的觀點：《羅馬帝國衰亡史》

a. 初代基督徒的信仰熱誠。

b. 報賞與懲罰的信念。

c. 神蹟奇事的大能。

d. 基督徒純潔的倫理生活。

e. 嚴密的教會組織。

2. 陶德(E. R. Dodds)的觀點：《Pagan and Christians in An Age of Anxiety》

a. 它的排它性：一個全然絕對的訴求("totalist" creed)。

b. 對所有的人開放：「一無所有者」的團體(army of the disinherited)。

c. 對將來在另一世界能繼承更好產業的有條件應許。

d. 在現世生活中的「團體連結感」(communal solidarity)：教會提供了社會安全感及歸屬感的基本需求。

e. 在疏離、無根的城市情境中成為「彼此認同接納的團體成員」。

3. 斯塔克(Rodney Stark)的觀點：《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歸信」(conversion)的基本理論：（參照美國加州「統一教」的研究）
· 通過對一套直接、親密的人際網絡的附從(a structure of direct and intimate interpersonal attachment)：”Conversion to new, deviant religious groups occurs when,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people have or develop stronger attachments to members of the group than they have to nonmembers.” 

· 新興的宗教運動大都由宗教上較不熱心、不滿者或較具世俗傾向的宗教團體中吸取成員：”New religious movements mainly draw their converts from the ranks of the religiously inactive and discontented, and those affiliated with the most accommodated (worldly) religious communities.” 

b. 希臘化猶太人可能歸信基督教的兩個因素：為要解決「社會邊緣化」(socially marginalized)的問題以及「文化延續性」(cultural continuity)的考量。

c. 公元165年和251年的兩次大傳染病(epidemics)的衝擊以及基督徒的「回應」。

d. 基督徒的可能數目：（參照了摩門教每十年增長40 %的比例）
   Year            Number of Christians      Percent of population

         40 C.E.                 1000                  0.0017

         50 C.E.                 1400                  0.0023

        100 C.E.                 7530                  0.0126

        150 C.E.                40496                  0.07

        200 C.E.               217795                  0.36

        250 C.E.              1171356                  1.9

        300 C.E.              6299832                 10.5

        350 C.E.             33882008                 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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